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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环保督察组“回头看”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三十五批）
（上接A6版）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唐河

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希望领导们百忙之中能

抽空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基层环保人。作为

一名环保工作者，为了治理生态环境，再多

的辛苦我们都无怨无悔。可是现实是残酷

的，逼不得已有些话我们不得不说。首先工

资问题，发放标准一直沿用2006年标准至
今，平均工资千元左右，五险一金养老问题

一直未交，缺口巨大，造成今后生活毫无保

障可言。多年期间因贫困问题导致出外谋

生，在外租房，家庭破裂者不在少数。国家

法定节假日无休息已早是常态，却无任何工

作补助，比如2017年全省环保大普查，炎热
酷暑40余天，工作中中暑晕倒不在少数，按
国家规定的补贴、补助至今分文未发。对我

们基层工作者的工作热情是极大的打击。

对我们的生活、生存保障基本没有。鉴于此

状恳请中央领导对我们的生存现状予以关

注。给予我们此类“贫困人员”公平公正的

保障和待遇。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唐河县环境保护局是行政机关，下辖

环境监察大队和环境监测站两个二级事业

单位。全局现有干部职工共计162人，其中
财政全供28人，自收自支事业编制134人。

反映“唐河县环保局职工发放的是2006
年工资标准，一个月一千左右，希望帮助基

层解决工资待遇”问题，属实。经调查，唐河

县环保局目前自收自支人员工资按2013年
套改工资标准发放,与档案工资相比，差距较
大，工资普遍较低。经唐河县政府及相关部

门研究决定，自2018年7月份起，环境监测
站和环境监察大队两个二级单位自收自支

人员工资按2016年工资标准发放。
反映“没有五险一金”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2017年4月以来环境监测收费停止，
2018年1月1日排污费改为环境保护税后由
县地税局征收。目前我省环境监察和环境

监测人员的垂直管理尚未落实，造成环境监

察和环境监测自收自支人员的工资、五险一

金及办公经费无法保障。唐河县环境监察

大队、环境监测站自2014年开始缴纳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等五险一金。2014年以前两个
二级单位所欠五险一金在县人社局挂账。

2014年养老保险改革后，由于养老保险缴纳
比例提高，又增加了职业年金。两个二级单

位2014年10月至2016年12月（准备期）所
欠缴养老保险提高部分和新增职业年金也

在县人社局挂账。2017年元月以来，两个二
级单位五险一金是按国家规定的新标准缴

纳。计划挂账部分分5年缴清。
反映“国家法定节假日无休息已早是常

态，却无任何工作补助，比如2017年全省环
保大普查，炎热酷暑40余天，工作中中暑晕
倒不在少数，按国家规定的补贴、补助至今

分文未发”问题，属实。经调查，2017年4月
份以来，监测收费停止收取，2018年元月1日
后，排污费改成排污税，由地税局收取。全

体干部职工工资和办公经费靠财政拨付，缺

口较大。因此干部职工加班补助无法保

证。尤其是2017年7月份，全省环保大宣传
大普查活动持续40多天，涉及人数较多，唐
河县环保局本身资金困难，省、市环保部门

未拨付补助资金，因此无法给职工发放补助

补贴。

处理及整改情况：唐河县政府及有关部

门按照既定的工作计划如实发放职工工资，

尽快补清欠缴的五险一金，维护职工的合法

权益。

问责情况：无。

十 二 、南 阳 市 南 召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10165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内容与“南阳

市南召县四棵树乡雁门村后庄组刘丰林在

2016年年底将我家承包本村本组（四棵树乡
四棵树村大北庄）责任坡的树木砍伐，连根

拔光，约10余亩林地，另毁坏其他村民林地
约20余亩用于修路，改变原始河流，强行建
住宅两套约1000平方米，严重破坏森林生态
环境，侵犯合法权益。事件发生后，向政府

逐级部门反映，到乡、县政府、信访、林业、农

业中心、国土资源局等相关部门递交书面材

料，未收到任何回复”的来信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

反映“将诉求人承包责任坡的树木砍

伐，连根拔光，约10余亩林地”问题，部分属
实。经调查，2017年3月份，刘丰林在四棵树
村孟沟与十里沟交会口的山坡上（诉求人夫

妇承包坡），毁坏林地，修建6间活动板房。
经实地测量，违法占地面积共计718.045平
方米。

反映“另毁坏其他村民林地约20余亩用
于修路”问题，不属实。经调查，当地群众证

明刘丰林修路时基本是在原路基上进行平

整，未进行大面积扩宽，毁林修路事实模糊，

不成立。

反映“改变原始河流”问题，不属实。经

调查，刘丰林建房与翻挖土地的位置是在四

棵树村下十里沟组（当地俗称小王坡）的山

间坡地上，地势较高，不属于河道，也未阻断

山涧排水。通行的土路沿山脊与坡根边沿

修建，未改变山涧排水走势或阻塞山涧流

水，不影响山涧排水与下游梯田农耕灌溉。

反映“强行建住宅两套约1000平方，严
重破坏森林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经

调查，2017年3月份，刘丰林在四棵树村孟沟
与十里沟交会口的山坡上修建了六间活动

板房，面积约230平方米，毁林、建房事实存
在。

反映“向相关部门递交书面材料，未收

到任何回复”问题，不属实。经调查，对于举

报人反映的问题，相关部门均及时进行了处

理，在多次现场调查中，均通知举报人或其

亲属现场参与，但是由于双方当事人意见分

歧较大，一时难以令举报人满意。四棵树乡

政府曾于2018年6月11日召开联席会议进
行研究，认为刘丰林非法毁林、建房，并安排

乡政府相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

理。2018年6月12日下午6点左右，举报人
曾到县政府秘书科递交该案的材料，6月13
日上午县政府分管领导批示：请林业局调查

处理。并于当日上午由县林业局领回处

理。6月14日县林业局局长将案件批转到县
森林公安局调查处理，并要求及时反馈报告

处理情况。2018年5月27日，县森林公安局
接报有人在四棵树乡四棵树村大北庄组毁

林占地，当即组织执法人员会同该乡相关部

门前往现场勘查，责令刘丰林停止违法行

为。6月8日通过实地测量，认定刘丰林违法
占地约700平方米。6月21日，县森林公安
局联合乡政府，同双方当事人，再次对占地

现场进行勘查。目前，正在按法律程序对涉

嫌违法责任人刘丰林进行处理。2018年6月
15日，县信访局接到举报人的信访件后，对
案件进行了分析研判，于6月19日下午送县
政府由相关领导签批。6月20日县政府分管
领导对案件做了批示，由县国土、林业部门

依法进行查处，四棵树乡做好配合工作。

2018年5月22日，县国土局接到举报人递交
的材料后，分管副局长当即批示，由四棵树

乡土地所配合监察队查处。6月11日，县国
土局对刘丰林非法占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并于6月27日向违法当事人依法下达了南
召县国土资源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和听

证告知书，7月2日向违法当事人依法下达了
行政处罚决定书。

处理及整改情况：南召县组织相关部门

依法拆除违法建筑，对破坏的植被进行恢

复，妥善解决双方矛盾冲突，确保举报人合

法权益得到保障、合理诉求得到解决。

问责情况：无。

十 三 、南 阳 市 西 峡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06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西峡

县丁河镇丁河村十二组65户群众位于在建
的蒙华铁路DK849-469处左侧和既有宁西
铁路DK849-606处右侧，三面环山有一条长
年不断流的小溪夹心地带。全组65户228
口人，其中蒙华铁路红线内拆迁13户、环保
户拆迁9户（已落实），剩下的43户所谓夹心
户仍处在蒙华与宁西四条铁路紧紧夹着、每

天24小时噪音、震动、电辐射、灰尘严重污染
夹攻之中。村民多次（近两年）派出代表向

西峡县地方政府及信访部门、铁办、南阳市

铁航办、蒙华铁路晋豫指挥部及宁西铁路指

挥部门反映、正面交涉、强烈要求整体搬迁、

但是对方以已经实施了红线内和环保户拆

迁，蒙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没有夹心户

夹心村概念等等借口和理由而搪塞推诿。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给中央环保督察组

领导同志寄材料冒昧投诉，强烈要求整体搬

迁。投诉理由如下：1.对方理解问题有误区：
蒙华铁路的《环境影响评价书中》对该组这

个敏感点考虑不周研究不细。没有将宁西

铁路线的噪音、震动、灰尘叠加问题及又是

三面环山噪音回旋敏感地带考虑进去。2.宁
西铁路部门未考虑严重污染沿铁路30米内
环保拆迁一事：村民委托河南省安泰科技有

限公司对宁西铁路运行过程中噪音进行了

监测，其结果是：三个监测点（距离为30米）
昼夜分别为94.2、86.3、81.3分贝，夜间分别
为92.6、87.3、83.4分贝。宁西铁路为普通铁
路，而蒙华铁路属重载铁路，一个是西煤东

运，一个是北煤南运，东西南北夹击，噪音、

震动、电磁辐射、粉尘污染可想而知。理论

上讲，蒙华铁路的噪音和震动是宁西铁路的

1.5倍。两条铁路之间相距120米，蒙华铁路
正式运行后，噪音和震动叠加之后会远远超

过国家规定（白天80分贝、夜里70分贝）的
标准。3.蒙华铁路与宁西铁路悬在村民头顶
上，出现过许多次上面飘飞过来的瓶、袋、小

碎石和煤灰砸住人的情况。该组已有几个

群众患上肺病、心脏病、夜游症、焦虑症等。

4.根据西峡县人民政府西政文〔2015〕74号文
件、蒙华（铁路西峡段）居民搬迁安置实施办

法，特别是宛铁航〔2015〕22号第四款，以上
文件充分说明了当时征用土地时，对老百姓

有文件、有政策、有承诺。可后来宁西通车

了，蒙华开始动工在建中。而当时对老百姓

承诺的条件却一直在相互扯皮、相互推诿。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西峡县丁河镇丁河村12组位于丁河
集 镇 西 段 ，新 建 蒙 华 铁 路 长 峪 沟 大 桥

DK849＋606处北侧与宁西铁路线南侧之
间，蒙华铁路桥高60米，宁西铁路桥高约20
米。全组共65户228口人，其中：蒙华铁路
红线内住户13户，已拆迁完毕；蒙华铁路红
线外确定的9户环保拆迁户也实施了拆迁；
剩余43户夹心户，距离蒙华铁路红线34米
至 140米，距离宁西铁路南侧线 4米至 130
米，其中约20户位于宁西铁路外轨中心线南
侧30米范围内，房屋建筑多为砖混结构，建
筑总面积约 8000平方米。这 43户群众认
为：蒙华铁路建成后，列车通行更为频繁，噪

声污染、粉尘污染、震动影响、电磁辐射等更

为严重，强烈要求纳入拆迁范围，并多次进

行阻挠施工。

反映“蒙华铁路的《环境影响评价书

中》对该组这个敏感点考虑不周研究不细，

没有将宁西铁路线的噪声、震动、灰尘叠加

问题及又是三面环山噪声回旋敏感地带考

虑进去”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蒙华铁

路在处理噪声和震动防治措施上，对距离

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 30米以内的敏感点
实施了拆迁措施，并在该敏感段设置声屏

障，采取了一系列隔音措施，基本达到环境

设计要求。该组所处地理位置是丁河镇集

镇部分，一面靠山，一面临河，不存在三面

环山。至于蒙华铁路和宁西铁路噪声、震

动叠加问题，在原环评中没有进行论证。

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西峡县正在与郑州

铁路局和蒙华铁路建设业主单位沟通联

系，组织研究和论证，认真解决噪声扰民问

题。

反映“宁西铁路部门未考虑严重污染沿

线铁路30米内环保拆迁一事”问题，基本属
实。经调查，宁西铁路分别在2002年和2015
年建成通车，宁西铁路一线在2002年当时没
有考虑环保拆迁，宁西二线只是对铁路安全

距离范围内的红线外民宅进行了拆迁（二线

东侧民宅已实施了拆迁）。因该村庄当时在

宁西铁路一线南侧，所以未实施安全距离内

拆迁（该铁路已交付铁路总公司使用）。如

需拆迁，需经铁路总公司同意出资后方可实

施。西峡县正在与郑州铁路局联系，要求铁

路部门采取补救措施，对该组居民实施环保

拆迁。

反映“蒙华铁路与宁西铁路悬在村民头

顶上，出现过许多次上面飘飞过来的瓶、袋、

小碎石和煤灰砸住人的情况，该组已有几个

群众患上肺病、心脏病、夜游症、焦虑症等”问

题，不属实。经调查，蒙华铁路没有建成，没

有车辆通行，不存在漂浮物下落砸人现象。

宁西铁路距地面高约20米，车辆采用封闭运
行，没有发现飘浮物伤人事件。而村民各种

疾病的发生，是否与铁路运行有关，下一步西

峡县将引导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予以解决。

反映“根据西峡县人民政府西政文

〔2015〕74号文件，蒙华铁路（西峡段）居民搬
迁安置实施办法，特别是宛铁航〔2015〕22号
文件第四款，以上文件充分说明了当时征用

土地时，对老百姓有文件、有政策、有承诺。

可后来宁西通车了，蒙华开始动工在建中，

而当时对老百姓承诺的条件却一直在相互

扯皮、相互推诿”问题，部分属实。经调查，

西峡县人民政府西政文〔2015〕74号文件是
《西峡县人民政府关于呈报蒙华铁路工程项

目（西峡段）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工作实施方

案的请示》，该请示只是对“夹心村”房屋、土

地拆迁标准进行了规定，而南阳市铁航办宛

铁航〔2015〕22号文件第四款规定“关于噪音
敏感区内的住房、学校、医院、夹心村和因铁

路建设丧失居住条件的零星住房由村组、乡

（镇）政府提出申请，报县铁路办审核，经施

工、设计、监理、业主等单位同意后，纳入拆

迁方案一并报批”。西峡县多次邀请业主、

设计、监理单位对该村庄的搬迁要求进行现

场办公，截至目前，业主、设计、监理单位均

没有明确意见。西峡县已经成立了专项工

作协调小组，积极与铁路部门对接联系，待

铁路部门同意补偿后，对该组43户村民实施
搬迁。

处理及整改情况：西峡县政府将铁路周

边群众的搬迁安置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做好

群众政策解释、宣传教育和稳控工作。同时

积极对上衔接，邀请省重大项目办组织相关

部门，到丁河镇丁河村12组实地调查研究，
制定科学的工作方案。要积极向上级铁路

部门做好沟通汇报，争取对夹心村、线外零

星户的合理补偿，有效解决铁路沿线居民的

合理需求，保障沿线群众的合法权益。

问责情况：无。

十 四 、南 阳 市 镇 平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17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镇平

县涅阳街道北关村村民反映其响应国家政

策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但栽种的树木遭受附

近多家小型加工厂（靠近林区的塑料瓶粉碎

加工厂）排放毒物影响，空气污染致使林木

大片死亡，2017年6月5日向县环保局举报
污染造成树木死亡案件至今处理无果。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反映的涅阳街道北关村只有1家塑料
加工厂，位于镇菩路与杏山大道交叉口北

100米路西二里庄，占地约1500平方米。
反映“空气污染致使林木大片死亡”问

题，基本属实。6月26日上午，镇平县组成调
查处理专班，进驻现场调查处理。经调查，

该塑料加工厂已于2017年9月取缔到位，现
场生产设备已拆除清理，用电设施已拆除，

原料、产品清除干净，生产场地已为空地。

场地周围为杨树林，除10余棵树木死亡外，
其余生长正常。树木死亡情况属实，但大片

林木死亡不属实。

反映“向县环保局举报污染造成树木死

亡案件至今处理无果”问题，不属实。2017
年6月5日信访人向镇平县环保局反映该塑
料加工厂污染和要求赔偿问题，镇平县环保

局依法于2017年9月将该塑料加工厂取缔
拆除到位。对于死亡树木赔偿要求，根据

《环境信访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

防治法》等规定，要求信访人提供树木死亡

数量和赔偿金额后调解，信访人提供40棵死
亡数量，但拒绝提供赔偿具体金额，塑料加

工厂负责人对提供数量提出异议，现场查看

只有10余棵，差距较大，双方均拒绝调解。
已告知信访人可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解决。2017年7月20日、2017年8月21
日、2017年12月22日、2018年5月，信访人
多次向环保部门、纪委信访投诉。镇平县环

保局、信访局接访后均现场调查，并与信访

人见面，说明该厂已依法拆除，讲解环保法

律及赔偿调解规定，告知信访人提供死亡树

木数量及赔偿金额和相关证明，信访人拒绝

提供，赔偿事宜无法调解。对树木死亡赔偿

问题已多次调解，但由于信访人提供死亡树

木数量和赔偿金额与塑料加工厂负责人现

场查看差距较大，双方均拒绝调解。此问题

属民事纠纷，已告知信访人依法直接向人民

法院起诉。

处理及整改情况：镇平县严格环境执

法，强化日常监管，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同时

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切实做好各项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

问责情况：无。

十 五 、南 阳 市 卧 龙 区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27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卧龙

区卧龙岗街道彭营村，举报车站南路阳关男

科医院后面彭营村五组居民点，饭店油烟乱

排、废油顺墙流，居民生活用品和杂物随处

乱放，且经常有人在村内组织参与赌博。小

宁电子维修部门前道路经常堵塞，而且隔壁

房顶百十平方地方喂养近百只鸡子、鸭子，

小宁电子维修部后边道内第六家经营卤制

品，油烟24小时不断，用煤炭做燃料，用沥青
褪猪毛，并且都是私屠滥宰猪肉，另外打有

深水井，浪费国家水资源，车辆经常半夜凌

晨来回过往，所有货源都是不法商贩夜间私

屠滥宰的，产生噪音非常扰民。据周围群众

讲，这几户居民跟本村村、组领导都是直系

亲属关系，所以屡次检查漏网。请相关部门

查处。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

反映“饭店油烟乱排、废油顺墙流”问

题，部分属实。反映的饭店为老吴夜市，有2
个排风口，其中1个排风口安装油烟净化器，
现已要求另一个排风口安装油烟净化器，并

对墙体进行粉刷。

反映“居民生活用品和杂物随处乱放”

问题，部分属实。该居民点共有夹道7条，居
民49户，大部分干净整洁，仅涉及1户门前
有杂物，该户主已经将杂物清理，并保持整

洁。

反映“经常有人在村内组织参与赌博”

问题，不属实。经南阳市公安局卧龙岗分局

治安管理大队查处，未发现该处有赌博人

员。

反映“小宁电子维修部门前道路经常堵

塞”问题，属实。该维修部门前道路属背街

小巷，隔壁有一家米线店，来往车辆人员比

较多，顾客们在此就餐时将电动车等交通工

具停放于此，容易造成堵塞，已要求社区人

员在高峰期进行疏导，同时要求该米线店主

引导顾客对车辆有序停放。

反映“隔壁房顶百十平方米地方喂养近

百只鸡子、鸭子”问题，部分属实。该户主喂

养有30余只鸡，没有鸭，目前鸡已出售，楼顶
已清理干净。

反映“小宁电子维修部后边道内第六家

经营卤制品，油烟24小时不断”问题，部分属
实。该卤肉店业主在此居住，以卖卤肉为

生，仅在中午制作卤制品，傍晚出摊。

反映卤肉店“用煤炭做燃料”问题，属

实。已整改，目前使用液化气做燃料。

反映卤肉店“用沥青褪猪毛，并且都是私

屠滥宰猪肉”问题，不属实。该住户所用猪肉

均从市场购买，并未发现私屠滥宰现象。

反映卤肉店“另外打有深水井，浪费国

家水资源”问题，部分属实。该居民点未通

自来水之前，曾经打有自用井，2013年通自
来水之后，深水井已废弃未用。

反映卤肉店“车辆经常半夜凌晨来回过

往，产生噪音非常扰民”问题，不属实。卤肉

店业主家中没有小汽车，经走访，该夹道半

夜及凌晨没有车辆经过。

反映“这几户居民跟本村村、组领导都

是直系亲属关系，所以屡次检查漏网”问题，

不属实。经调查，以上问题所涉及的居民和

商户，与彭营村、彭营村五组领导并非直系

亲属关系。

处理及整改情况：卧龙区卧龙岗街道联

合有关职能部门，加大巡查力度，确保各类

问题整改到位，不出现反弹；同时举一反三，

查漏补缺，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发现问题立

即整治，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问责情况：无。

十 六 、南 阳 市 镇 平 县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29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镇平

县贾宋镇一初中门口顺着水泥路向东二三

十米向南走，有个露天垃圾坑约上万立方，

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属

实。反映的垃圾坑位于镇平县贾宋一初中

东南250米，为一处废弃土坑，占地面积4081
平方米。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贾宋镇区及

周边居民在此处倾倒垃圾，目前估算垃圾存

量有4.08万立方米。2017年，贾宋镇政府曾
对该处垃圾坑采取了一定的整治与管理措

施，在周边安装围挡，竖立禁倒垃圾标识，但

效果不明显。

处理及整改情况：2018年7月3日接到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后，贾宋镇党委、政

府成立专班，会同镇平县环卫局、环保局专

业人员到现场查看，决定对坑内现存垃圾采

用挖掘、装车，统一运送到镇平县垃圾填埋

场集中处理。7月5日按照制定的整改计划，
对堆存垃圾开始实施清运，预计60天可完成
清运整改任务。同时为从源头上杜绝垃圾

进入该地，贾宋镇在该处设置垃圾箱、垃圾

桶等垃圾收集设施，在集镇设置垃圾处理点

2处，要求环卫工人和集镇群众，定时运送垃
圾，由清运车辆统一收集，及时运送到镇平

县垃圾填埋场填埋。

问责情况：无。

十七、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受理

编号：X410000201807020032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棉纺

厂北门外以东300米处有个桥，桥下有污染，
一看便知。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分

属实。该桥位于南阳市棉纺厂北门外以东

300米处，横跨溧河沟，该区域属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枣林街道冉营社区辖区，已纳入溧河

水系综合整治工程。经调查，该桥下河道两

侧有新倾倒的生活垃圾，为周边居民乱倾乱

倒行为。

处理及整改情况：枣林街道办事处及冉

营社区已组织人力对生活垃圾进行清理，现

已清理到位。同时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正积

极协调工程项目施工方葛洲坝集团基础工

程有限公司南阳溧河治理一标项目部加快

该段溧河沟整治进程，确保杜绝污染问题的

发生。

问责情况：无。

十 八 、南 阳 市 卧 龙 区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42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与“南阳市

卧龙区卧龙岗乡彭营村，举报车站南路阳

关男科医院后面彭营村五组居民点，饭店

油烟乱排、废油顺墙流，居民生活用品和

杂物随处乱放，且经常有人在村内组织参

与赌博。小宁电子维修部门前道路经常堵

塞，而且隔壁房顶百十平方地方喂养近百

只鸡子、鸭子，小宁电子维修部后边道内

第六家经营卤制品，油烟24小时不断，用
煤炭做燃料，用沥青褪猪毛，并且都是私

屠滥宰猪肉，另外打有深水井，浪费国家

水资源，车辆经常半夜凌晨来回过往，所

有货源都是不法商贩夜间私屠滥宰的，产

生噪音非常扰民。据周围群众讲，这几户

居民跟本村村、组领导都是直系亲属关

系，所以屡次检查漏网。请相关部门查

处。”内容相似。

该问题与本批次第十五个问题（受理编

号：X410000201807020027）公示内容一致。

十 九 、南 阳 市 卧 龙 区 受 理 编 号 ：

X410000201807020047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卧龙

区英庄镇橡子树村本村二组李朝献之子李

义世晚上12点左右在四组基本农田上倒建
筑垃圾，占地二亩多，更可恶的是往老河沟

（通白河）桥洞倾倒，全是夜间行动，白天不

见人，村委得知，也不敢阻止。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

反映的橡子树村位于卧龙区英庄镇东

南部，全村 8个村民小组，550户，2200
人，耕地面积2600亩。李义世是李朝献儿
子，为橡子树村2组村民，常年在南阳经
商，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位置位于英庄镇橡

子树村北部四组集体土地内。

反映“南阳市卧龙区英庄镇橡子树村

本村二组李朝献之子李义世晚上12点左右
在四组基本农田上倒建筑垃圾，占地二亩

多，更可恶的是往老河沟 （通白河） 桥洞

倾倒”问题，基本属实。经调查，2018年6
月中旬卧龙区英庄镇橡子树村2组村民李义
世在该村北部四组集体耕地上倾倒建筑垃

圾用于修筑一条临时便道，并在老河沟桥

洞下倾倒少量建筑垃圾。这条用建筑垃圾

修的便道，长约60米，宽3-4米，所占面
积约0.36亩。

反映“全是夜间行动，白天不见人，

村委得知，也不敢阻止”问题，部分属

实。经调查，李义世倾倒垃圾是在夜间进

行，且地点距离村庄较远，造成村干部在

群众举报前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

处理及整改情况：接群众举报后，英

庄镇立即责令李义世停止违法行为，并向

卧龙区国土资源局报告情况。2018年7月4
日，卧龙区国土资源局对李义世下达了责

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15日内恢
复土地原貌。涉事当事人认错态度较好，

积极配合处理，立即组织人员和车辆对其

倾倒的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至7月8日下
午，四组耕地内和老河沟的建筑垃圾已全

部清运完毕，土地已基本恢复原貌。

问责情况：无。

二十、南阳市南召县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20052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南

召县老坟湾村这几年生态破坏严重，村里

有多个砂场，占用大量土地，破坏了大量

的树木，皇后乡到老坟湾的路两边有十几

家砂场。现在砂场对上面的检查了如指

掌，有检查就停，检查完了就开，有时白

天停晚上开。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

反映“皇后乡到老坟湾的路两边有十

几家砂场，占用大量土地，破坏了大量的

树木，这几年生态破坏严重”问题，属

实。经调查，自2013年起，南召县皇后乡
老坟湾村先后成立石材企业2家、采砂企业
9家，随意采砂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
的破坏。2013年-2018年间，县国土局对此
地砂场违法占地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因

这些砂场占用土地和林地现象共同存在，

根据一事不再罚原则，县林业局在2017年
和2018年分别对2处非法占用林地行为进
行了处罚。2018年3月份，县国土、林业、
水利等部门配合皇后乡政府采取统一行

动，对当地违法建设的砂场进行了全面取

缔，拆除了设备，补种了树木，平复了河

道，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

反映“有检查就停，检查完了就开，

有时白天停晚上开”问题，不属实。2018
年3月份，皇后乡政府已联合相关部门，对
该区域进行了集中整治，所有采砂场被取

缔，2家石材企业停业整顿。所以不存在群
众反映的检查来了停业、检查走了生产，

或者白天停晚上生产现象。

处理及整改情况：南召县组织相关部

门持续做好日常监管，防止问题反弹，确

保整治成效，保护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问责情况：无。

二十一、南阳市卧龙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20053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卧

龙区潦河镇附近几家养殖场严重污染空气

和水源，养殖场的污水、粪便未经处理直

接从排放沟流入南阳白河，苍蝇乱飞、粪

便横流、臭气熏天。养殖场外墙的排污明

沟直接排到下面的沟里，也直接污染南阳

母亲河——白河。

调查核实情况：经调查，反映问题部

分属实。由于反映问题位置不详，经过卧

龙区畜牧局、环保局、潦河镇政府等部门

认真走访调查，结合信息比对，认为举报

人反映的问题与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第

19批 （受 理 编 号 X410000201806180010）
问题类似，应属同一区域，位于潦河镇林

岗村。该区域共有养殖户 11家，其中限
养区内 6家、禁养区内 5家，均属于规模
以下养殖。经现场调查，限养区6家养殖
户污染防治设施与养殖规模不配套、不规

范、不完善，有污染物外溢痕迹，苍蝇乱

飞，个别存在养殖粪水外排问题，但未向

白河直排；禁养区5家养殖户存在养殖粪
水外排、苍蝇乱飞问题，但未向白河直

排。

处理及整改情况：潦河镇政府已要求

限养区6家养殖户进一步完善三级沉淀池、
晾晒场设施建设，组织机械车辆清理养殖

积粪和养殖场周边边沟内粪便、污水，净

化周边环境，限于 2018年 7月 14日前完
成，目前6家养殖户正在按要求完善沉淀
池、晾晒场；已对禁养区5家养殖户部分外
排污物回抽进行无害化处理，用于土地消

纳，并组织机械车辆对外排沟内污染物进

行清理，消除环境影响。下一步潦河镇政

府将对5家禁养区内的养殖户进行搬迁，但
由于近期雨水较多，给养殖户搬迁至适养

区选址建新场等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加

之气温较高，搬迁过程中容易造成猪大量

死亡，对养殖户造成较大经济损失。基于

以上考虑，潦河镇政府要求5家养殖户于10
月1日前搬迁到位。

问责情况：无。

二十二、南阳市淅川县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7020064
反映情况：群众来信反映：南阳市淅

川县人民路和上九路交叉口“老碳化硅

厂”院内，有人正在建设大型儿童水上乐

园项目，没有工商手续，没有规划手续，

也没有环保手续，属于三无违法建设项

目，建设过程中噪音严重扰民。质疑该水

上乐园建成以后每天可能需要产生3吨～5
吨的废水。 （下转A8版）


